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招生章程

一、学校简介
院校国标代码：12680
省内招生代码：1605
学校名称：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地点：南京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100号

院校性质：省属高校

招生类型：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学历层次：高职专科

证书种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毕业证书，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校电子注册。

学习年限：学制三年

二、报考条件
1、严格按照国家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当年度《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通知》的有关文件精神执行。

2、凡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且取得全部七门科目学业水平测试等级的文、理科类考生，艺术类考生。

3、各专业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须符合教育部体检标准的规定。

三、录取步骤：
1、考生申请。符合注册入学条件的考生，通过网络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注册入学管理平台，向我院提出注册申请。

2、学院审核。我院根据有关考生信息进行审核，并向考试院提交预审通过名单。

3、考生确认。在规定的时间内，考生自行上网查询申请结果，凡被我院预录的考生，须确认我院预录信息后即注册我院成功。

四、录取原则
（一）普通类考生录取原则：
1、我院根据考生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在同等分数条件下，我院对有艺术特长、在中学期间获得奖项的学生优先录取，考生可在8月15日前通过邮件或到校提交证件等方式进行预审登记。

2、我院对符合以下条件者实行加分并计入总分排序。

（1）对报考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小学英语教育）、商务英语、应用韩语、应用日语、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涉外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等专业的考生，英语成绩70分以上者，按每提高5分加2分并计入总分。

（2）对学业水平测试科目较高等级加分，每一门测试科目达到A级、B级者分别加20分和10分并计入总分。

（3）学前教育专业考生面试成绩并折算计入总分。

3、经考生所在学校特别推荐，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发展潜质、对思想品德有突出表现的，并经我校招生领导小组认定的考生可优先录取。

（二）艺术类考生录取原则：
1、艺术类考生均需参加江苏省美术、音乐统一艺术测试，凡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需达本省填报志愿资格线，（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测试D级不得超过三门（技术科目测试不合格视为D级），选修科目不作要求），美术类按文化总分和专业总分相加成综合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音乐类按专业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2、凡未被录取的艺术类考生，如果符合普通类考生注册入学条件，均可申请参加我院注册入学，我院根据普通类考生录取原则录取考生。

（三）其他有关说明：此录取原则只适用于江苏省内考生，解释权在南京应天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外省考生按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五、收费项目及标准：
1、学费：11000—13000元/年 

2、住宿费：1200元/年或1500元/年

3、退费办法：按照苏教财[2006]105号、苏价费[2006]319号、苏财综[2006]57号文件执行。

六、联系方式：
电话：025-85780038；025-85780040

传真：025-85780040；025-85780044

网址：www.ytc.edu.cn   

Email:zb@ytc.edu.cn

邮政编码：210046

七、其他须知：
1、保险
学院为学生代办学生团体人身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2、新生户口迁移
新生户口按自愿原则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籍迁移、登记等手续。


